
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管理办法

（20260207 常务理事会审定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队伍建设，提升我省

传统武术教练员综合素质，加强传统武术教练员队伍管理，促进我省

传统武术事业健康、科学、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浙江省武术协会（以下简称省武协）将所属教练员委员会执行此

办法纳入其年度工作考核。

第二条 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实行分级认证、分级注册、分级管

理。

第二章 教练员委员会组成、职责

第三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是省武协的分支机构，依据章程设立，

执行省武协的相关内部管理规定，与省武协届期相同并同步换届。

第四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由我省武术教学领域的相关专家和

具有组织、计划、协调和管理等综合素质的委员组成。除负责组织、

计划、协调和管理工作的委员外（不超过 4 人），其他委员须具有一

级及以上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证，且特级及以上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

证者不少于 5 名。

第五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在省武协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制

定、建立、健全我省传统武术教练员队伍的发展规划、培养计划、管

理制度并具体落实。

第六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根据本分支机构的工作职责和业务范

围，制定我省传统武术教练员培训的计划、教案、考核与晋升标准、



经费预算等培训方案，报省武协批准后组织培训教学工作的具体实

施。

第七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根据我省实际，制定我省明师教练员

评审标准,经省武协专家委员会研究，报省武协审定公示后实施。

按原管理办法评选的我省功勋级教练，在明师教练员评审中，按

评审标准相关规定可给予加分或转评，之后不再评定。

第八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可参照本办法，聘请属地具

有相当资格的教练员成立属地教练员委员会。各市、县（市、区）武

术协会教练员委员会在所属武术协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三章 教练员等级、管理权限

第九条 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分为四档九级。

（一）资深档：明师教练员

（二）高档：特级（准特级）教练员；一级（准一级）教练员

（三）中档：二级（准二级）教练员

（四）初档：三级（准三级）教练员

其中：明师教练员通过“资格评审”获得，其他等级教练员通过

“培训考核”方式取得。

第十条 省武协对我省传统武术各等级教练员进行培训考核、资格

认证、资格评审、注册管理并实施监督，相关业务工作由省武协教练

员委员会具体落实。指导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管理、培训考

核其所属二、三级传统武术教练员。

第十一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可按管理权限对属地二级

及以下、三级传统武术教练员进行培训考核、资格认证、注册管理并

实施监督，相关业务工作由所属教练员委员会具体落实。



第十二条 其他各级专业性武术组织可参考本办法，按实际成立传

统武术教练组，属地武术协会或所属教练员委员会应指导属地武术组

织教练组在所属单位的领导下，合法合规开展传统武术的教学培训。

第四章 教练员的培训、申报与考核

第十三条 培训工作秉承“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

第十四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根据本分支机构业务职责及发展规

划，制定我省各等级传统武术教练员的培训计划、培训内容、考核标

准、经费预算等培训方案，培训方案报省武协批准后，组织培训教学

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十五条 培训的目的旨在提高教练员教学水平，使其成为“会理

论讲解、会织织训练、会纠正动作、会小结讲评”的合格教练员。

培训班坚持“四会教学法”，把教学质量放在首位。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也应采用“四会教学法”教学，以

确保教学质量、晋级考核与省武协培训班标准相一致。

第十六条 申报要求：

（一）凡年满 18 周岁，有志于我省传统武术教学推广者。

（二）浙江省武术协会个人会员，且具有中国武术段位相应段位

等级（具有相当的技术演练水平）。

（三）根据我省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有关标准，确认首次申报或

晋级申报条件，填写《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申报表》。

（四）缴纳培训费、考评服务费（含考核评审、5 年注册管理

费、证书工本费等）。

第十七条 晋升级别及条件：

可申报

晋升级别

申报条件

（一） （二） （三) (四)

原级别 武术段位 取得原级别年限 教学成果



准三级 首次申报 ３段及以上 / /

三级 准三级 ３段及以上

一年及以上 /准二级 三级 ４段及以上

二级 准二级 ４段及以上

准一级 二 级 ５段及以上 二年及以上 有至少 1 项成果

一级 准一级 ５段及以上

准特级 一级 ６段及以上
三年及以上

有至少 2 项成果

特级 准特级 6 段及以上

第十八条 教学成果范围：

第十九条 培训及考核内容：理论培训(含教学教案拟定、武术概

论等）、技术演练、教学实操、职业道德等。学员符合申报基本条

件，完成全部培训内容且考核合格者，可获得相应等级的浙江省传统

武术教练员资格证。

第二十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负责做好属地二级及以

下、三级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的培训、考核、发证、注册和管理工

作，每年 11 月底报省武协备案。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举办培训班，如需省武协教练员委

员会进行业务指导的，可提前 1 个月向省武协提出需求申请。省武协

指定所属教练员委员会安排骨干教练进行培训业务指导。

序号 成果分类 具体标准

1 理论研究成果 在全国、省以上刊物或杂志上发表武术专项论文。

2 学生比赛成绩

作为带队教练（或老师），所带队（或培养）的运动员：

（1）在全国比赛中，6 人次以上获第 1 名或一等奖；

（2）或参加省级比赛中，12 人次以上获第 1 名或一等奖。

3 学生考段业绩

培养的武术学生：

（1）达 20 人次及以上晋升初段位者；

（2）或 10 人以上晋升中段位者。

4 本人担任教练
（1）在省级武术培训班中，受聘为教练 2 次及以上；

（2）或在市级培训中担任教练 4 次及以上。



第五章 教练员的套级、评审

第二十一条 运动员套级

国家各等级竞技武术运动员在符合段位等级、年龄等相关要求下

可自愿报名参加省传统武术教练员套级培训。按本办法参加浙江省传

统武术各等级教练员培训班，考核合格发放相应等级教练员资格证。

套考等级三项条件见下表，每位运动员限套考一次。

第二十二条 明师教练员申报，须同时满足以下三项基本条件：

（一）凡年满 40 周岁且获特级教练及以上资格五年以上；

（二）从事武术教学、继承、传播工作并作出贡献的武术教练或

在基层武术辅导站从事传统武术教学工作十年以上；

（三）武德高尚，教学成果显著，经我省各级武术协会推荐。

第二十三条 明师教练员评审

浙江省传统武术明师教练员由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组织评审，相

关评审标准报省武协审定后公示。每届至少评审一次。

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应组建专家评审组，对各级武术协会推荐的

教练员，对标评审标准细则，对申报业绩逐项打分，成绩优秀者，由

省武协授予其“明师教练员”称号。

第二十四条 明师教练员工作业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五年内所教学生晋级中国武术初、中段位者人次；

（二）五年内在省级及以上武术教练员培训班或技术提高班中担

任主教练、助教次数；

序号
条件一 条件二 条件三

可套考教练员等级
运动员等级 年龄 段位

1 三级运动员 年满 18 周岁 三段及以上 三级

2 二级运动员 年满 25 周岁 四段及以上 二级

3 一级运动员 年满 30 周岁 五段及以上 一级

4 运动健将 年满 35 周岁 六段及以上 准特级

5 国际级运动健将 年满 40 周岁 六段及以上 特级



（三）五年内作为带队教练员，所带学生参加省本级及以上赛事

人数（以秩序册为准）；

（四）五年内所带学生获得省本级及以上武术赛事一等奖人次；

（五）五年内被评为我省传统武术工作先进个人者次数；

（六）荣获国家级武术先进个人称号者；

（七）在全运会群众武术项目比赛中获得个人金牌或团体金牌

（第一名或一等奖）的运动员（或运动队）的带训教练员；

（八）对某一拳种的传播、研究卓有成就，著有学术论文、学术

著作（数量和级别）。

第六章 注册、费用、证书与备案

第二十五条 我省传统武术教练员每五年注册一次。

（一）资格证书五年到期，需参加省传统武术教练员继续教育培

训或晋升培训，经考核合格，可同等级别续注册或晋升注册，发放原

等级或新晋等级教练员资格证。

（二）五年有效期内，符合下表对应条件之一的，经本人申请，

每年 11 月可至省武协按原等级办理续注册。

序号 条件
各等级要求条件（符合一项即可）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1 任培训班老师 省级 2 次 省级 1 次 市级 1 次 县级 1 次

2 赛事带队教练 省级 2 次 省级 1 次 市级 1 次 县级 1 次

3 学员通段人数 中段 20 人次 中段 10 人次 初段 20 人次 初段 10 人次

4 凡年满 70 周岁的传统武术教练员，经自愿申请，可直接续注册。

第二十六条 我省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证考评服务费。

考评服务费：200 元/人次（含考核评审 120 元、5 年注册管理费

50 元、证书工本费 30 元）。



培训班培训费、会务费根据协会规定和工作实际另行收取。

第二十七条 根据“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经浙江省武术协

会培训、考核、续注册的各等级传统武术教练员证书，由省武协办公

室统一制作、下发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举办传统武术教练员

培训班，经培训、考核合格，可按其管理权限自行发放属地二级及以

下和三级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证。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应有专人负责，及时做好属地教练

员的培训、考核及资料上报、证书发放等。

第二十九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可按规定于每年 11 月

底前，将所属地内注册有效教练员名册向省武协报备，省武协予以认

可并纳入全省有效注册教练员库，在省武协网站统一发布。

第七章 教练员的权力与义务

第三十条 省武协将建立教练员人才库，对我省优秀传统武术教练

员，根据教学任务的需要，优先考虑和推荐人选，赴各级机构讲学与

执教。

第三十一条 各等级传统武术教练员提供教学服务活动，可按教、

学双方协议或约定，收取合理合规的教学服务费。

第三十二条 各级教练员委员会（或教练组），应积极组织武术教

练员培训、座谈交流，不断提高自身的武德涵养和业务能力；交流武

术项目的教学心得；积极开展武术规范教学的推广工作；努力做好传

统武术教学和武术文化传播工作。

第三十三条 我省各级传统武术教练员应遵纪守法，崇尚武德，崇

尚科学，严于律己，谦虚谨慎，为人师表，不搞帮派，求实创新。



如有违法乱纪，有悖为人师表的行为，经省武协教练员委员会查

实确认并上报省武协后，视情节轻重可作出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理，

情节严重者将撤销其浙江省传统武术教练员资格证。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各市、县（市、区）武术协会在制订属地教练员管理

办法时可参照本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于 2026 年 2 月 7 日经浙江省武术协会第十届

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原办法同步作废。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浙江省武术协会。


